
………年……月……日

………年……月……日

月 日

………………………………………………………………………

收取境外勢力資助或捐贈的日期：

職工會登記局局長批准收取上述資助或捐贈的日期：

有關批准編號：

…………………………………………………………………………………………………
…………………………………………………………

職工會∕職工會聯會名稱：

$………………………………………………………

職工會登記局局長批准支用上述資助或捐贈的目的：

已收取的資助或捐贈金額：

編號

有關境外勢力資助或捐贈的帳目（日記帳）
 [境外勢力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 提供的現金捐贈（例子）

餘額

* 根據《職工會條例》第34A(5)條的規定，職工會只可將有關資助或捐贈為職工會登記局局長批准的目的而支用。

交易日期
20 xx 年

類別
（金錢⁄物品⁄服務）

摘要（資助或捐贈的運用須符
合經批准的支用目的*）

存入金額⁄
金錢等值

支出金額⁄
金錢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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